輔仁大學公共衛生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申請人姓名
	
	學號
	

	論文題目
	

	指導教授
	

	考試時間
	年　　月　　日　　時　　分 至 　　時　　分

	考試地點
	公衛系          教室

	符合資格
	□1.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一份，至少修畢33學分。
□2.英文通過能力測驗標準或英語課程。
□3.附參加學術論文發表證明影本一份。
□4.附校方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(內附口試委員名單)一份
□5.學術倫理課程通過字號第         號。
□6.論文原創性比對相似度指標以30%(含)以下。
□7.寄校訂格式論文初稿之電子檔。
□*委員開車車牌號碼         /委員交通費         

	備註
	1. 論文口試委員三至五人，其中校外委員應有三分之一（含）以上，指導教授為當然委員，但不得擔任召集人。

2. 學位論文考試之申請時間，第一學期至1月15日止、第二學期至7月15日止。

3. 前項口試第一學期應於1月31日、第二學期應於7月31日以前完成。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後，因故無法完成者，應於學位考試截止日前，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填具書面撤銷之申請，逾期未撤銷者以不及格論。

4. 口試後之論文修訂與成績登錄等相關程序，第一學期應於1月31日、第二學期應於7月31日前完成。逾期者視同次學期畢業，已屆修業年限者，以不及格論，並依規定退學。


	系主任簽名
	指導教授簽名
	申請人簽名

	
	
	


